
招租场地的基本情况：

（一）出租地点：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146号晓港公园

正门场地。

（二）出租面积：摊位面积 4 ㎡，摊位数量共 20 个，

以上合计 80㎡。

（三）出租用途：新春花市活动。

（四）租赁期限：5 天。

（五）租金标准：租金按天计算，至合同期满。

（六）范围示意图：




